
可视化与交互体验提升项目工程清单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
可视化与交互体验提升项目，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

旗。本项目包括户外可视化广告墙安装及调试、监控设备、

录像机等工程。

二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

1、本项目招标文件、设计施工蓝图、技术参数等。

2、2013 届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《房屋建筑

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《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

范》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。

3、税金执行内建标[2019]113 号文件，税率为 9%。

4、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竞争性报价。可视化广告墙安

全文明施工费按内建标〔2025〕98 号文件规定进行记取，安

全生产费计提以可视化广告墙工程造价（计算基数填入不含

税总造价）为依据，计提比例为 1.5%，不得竞争性报价，结

算时应根据经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监督单位及安全生产管

理部门批复的安全生产施工方案结合实际投入情况据实结

算。

三、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

1、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只作重点描述，具体做法（参

数）见施工图、技术参数。



2、商品混凝土运距自行考虑，含在报价中，结算时不

调整。

3、暂列金为 50000 元（含税金），不得竞争性报价。

4、本说明未尽事项，以计价规范、工程量计算规范、

计价管理办法、招标文件以及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。


